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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96

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2530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

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

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

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

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

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

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

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

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

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交簡上卷

第76至7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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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

法條、罪名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

第3項、第454條第2項等規定，並從寬認定被告胡心怡符合

自首要件，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

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與程度，造成告訴人林漢蒼受傷之結果

及傷勢程度，並考量本案經本院安排調解，雙方就賠償金額

並無共識（告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

171萬餘元），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告訴人

所受損害尚未獲彌補，暨被告前無因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之

品行，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

算1日，量刑乃屬允當。

　㈡量刑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業以行為人

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

內酌量科刑，要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

法。檢察官固以被告主動聲請調解竟無故不出席，且未賠償

告訴人任何款項，犯後態度不佳，告訴人則因本件事故受有

身體及精神上嚴重打擊，原審量刑顯值商榷為由提起上訴，

然被告雖未於高雄市左營區調解委員會排定之調解期日到

場，嗣已遵期於本院所定調解期日到庭參與調解，係因與告

訴人就金額意見不一而調解未成（交簡卷第27至29頁），非

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成立調

（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犯後態度不佳，原審亦已就被告違

反注意義務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未與告訴人成立調

（和）解及填補損害等情加以斟酌量刑，故檢察官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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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登

燦、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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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9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530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交簡上卷第76至7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等規定，並從寬認定被告胡心怡符合自首要件，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與程度，造成告訴人林漢蒼受傷之結果及傷勢程度，並考量本案經本院安排調解，雙方就賠償金額並無共識（告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171萬餘元），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告訴人所受損害尚未獲彌補，暨被告前無因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品行，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量刑乃屬允當。
　㈡量刑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要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固以被告主動聲請調解竟無故不出席，且未賠償告訴人任何款項，犯後態度不佳，告訴人則因本件事故受有身體及精神上嚴重打擊，原審量刑顯值商榷為由提起上訴，然被告雖未於高雄市左營區調解委員會排定之調解期日到場，嗣已遵期於本院所定調解期日到庭參與調解，係因與告訴人就金額意見不一而調解未成（交簡卷第27至29頁），非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成立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犯後態度不佳，原審亦已就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未與告訴人成立調（和）解及填補損害等情加以斟酌量刑，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登燦、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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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
    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
    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
    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
    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
    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
    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
    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
    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交簡上卷
    第76至7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
    法條、罪名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
    第3項、第454條第2項等規定，並從寬認定被告胡心怡符合
    自首要件，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
    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與程度，造成告訴人林漢蒼受傷之結果
    及傷勢程度，並考量本案經本院安排調解，雙方就賠償金額
    並無共識（告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171
    萬餘元），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告訴人所受
    損害尚未獲彌補，暨被告前無因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品行
    ，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量刑乃屬允當。
　㈡量刑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業以行為人
    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
    內酌量科刑，要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
    法。檢察官固以被告主動聲請調解竟無故不出席，且未賠償
    告訴人任何款項，犯後態度不佳，告訴人則因本件事故受有
    身體及精神上嚴重打擊，原審量刑顯值商榷為由提起上訴，
    然被告雖未於高雄市左營區調解委員會排定之調解期日到場
    ，嗣已遵期於本院所定調解期日到庭參與調解，係因與告訴
    人就金額意見不一而調解未成（交簡卷第27至29頁），非自
    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成立調（和）
    解或賠償一節逕認犯後態度不佳，原審亦已就被告違反注意
    義務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未與告訴人成立調（和）
    解及填補損害等情加以斟酌量刑，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登
燦、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心怡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9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530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交簡上卷第76至7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等規定，並從寬認定被告胡心怡符合自首要件，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與程度，造成告訴人林漢蒼受傷之結果及傷勢程度，並考量本案經本院安排調解，雙方就賠償金額並無共識（告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171萬餘元），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告訴人所受損害尚未獲彌補，暨被告前無因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品行，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量刑乃屬允當。
　㈡量刑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要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固以被告主動聲請調解竟無故不出席，且未賠償告訴人任何款項，犯後態度不佳，告訴人則因本件事故受有身體及精神上嚴重打擊，原審量刑顯值商榷為由提起上訴，然被告雖未於高雄市左營區調解委員會排定之調解期日到場，嗣已遵期於本院所定調解期日到庭參與調解，係因與告訴人就金額意見不一而調解未成（交簡卷第27至29頁），非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成立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犯後態度不佳，原審亦已就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未與告訴人成立調（和）解及填補損害等情加以斟酌量刑，故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登燦、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